
研商臺南航空站「106 年度噪音防制費補助作業」協調會會

議記錄 

時間:105年 11月 21日(一)上午 10時 00分 

一、主席致詞：略。 
二、業務單位說明：略。 

三、業務單位提案： 

（一）案由：研商 106年度噪音補償金作業方式。 

  (二) 業務單位建議：延用 97 年至 105 年噪音防制補助作業方式，

由航空站全權統籌運用噪音補償金（含行政作業費），並以學

校為優先補助，另請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規畫所需辦理噪音防
制補助之學校。 

 （三）討論事項： 

    1.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經費委交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規劃申請。 

    2.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暨文賢國民小學： 

          高雄市補償金爭取由文賢國民小學使用，採用舊換新方
式，預計汰換 4間教室 5年以上空調設備。 

    3.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設課： 

          提供 106年補助學校航空噪音防制工程各校經費需求表          
(詳附件一)  

    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有關經費部份，考量高中職以上經費較多，是否就各校經
費需求表內，優先給大同國小或中山國中。 

    5.臺南航空站： 

          高雄市 106年度預計噪音補償金共 29萬 2,303元整，本
站將文賢國小先列入工作計畫草案，待確定補助金額及期程

後，另函文請學校就規畫補助教室及空調數量(含管線)填報申

請書。 

          臺南市 106年度預計噪音補償金共 279萬 7,965元整，本



站將優先補助缺少經費及弱勢學校，就歷年本站噪音防制設施

補助中山國中約 2,500萬元及大同國小約 460萬元，因考量補

助噪音防制設施金額分配額度及大同國小需一體完成方可達隔
音設施效果，本站建議 106年噪音防制設施費補助「臺南市大

同國民小學」。 

四、決議事項： 

  (一)高雄市政府依噪音補償金分配比例，106年為止可用金額約 29

萬 2,303元整，由文賢國民小學採用舊機換新機方式，預計汰

換 4間教室 5年以上空調設備。。 

  (二)臺南市政府依噪音補償金分配比例，106年為止可用金額約

279萬 7,965元整，依照各單位建議事項，同意由大同國民小
學辦理施作噪音防制設施工程。 

五、散會：上午 10時 50分。 

 

 

 
 

 

 

 

 

 

 

 

 

 

 

 

 

 

 

 

 



 

 

附件一 


